[bookmark: _GoBack]市医保局沂源分局
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

全面推进沂源分局政务公开工作，确保政务公开的真实、规范、有序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特制订市医疗保障沂源分局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。
1、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严格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。强化认识、健全机构、明确责任、完善措施、认真落实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
二、政务公开的基本原则
(一)依法公开原则。政务公开要有利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，凡公开的内容必须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予以公开;
(二)真实准确原则。政务公开要以真实为前提，公开事项必须实事求是、真实可靠、准确无误;
(三)注重实效原则。政务公开要立足转变职能、强化服务和科学管理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突出重点，讲求实效;
(四)方便群众原则。政务公开要便于群众办事，利于群众知情;
(五)有利监督原则。坚持事前公开、事中公开、事后公开相结合，落实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制度，增强监督的超前性和针对性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，确保政务公开取得实效。
三、政务公开的内容
(一)机构职能：内设机构职能及职责、办公电话;领导简历、分工。
(二)政策法规：部门文件、文件解读、政策解读、公示公告。
(三)重点民生：医疗救助流程、途径、政策、数据；医保工作领域相关政策、数据。
(四)财政信息、政务公开组织领导、其他重点政务工作。
四、政务公开形式
沂源分局政务工作公开途径主要是通过县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yiyuan.gov.cn/）发布相关信息。
五、保证措施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局长任组长，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并由局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处理。各科室要把推行政务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既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又要密切配合、团结协作，切实把政务公开工作抓好抓实。
(二)强化考核监督。县委、县政府已将政务公开工作作为单位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全局上下务必高度重视。各科室要严格按照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，做到及时、完整、准确、规范，不得延误和违规公开政务信息。各科室政务公开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局目标管理考核范围，更好地落实政务公开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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